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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重上字第 91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05 月 1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重上字第91號

上　訴　人　蔡坤旺律師即王曾金蓮遺產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潘和峰

　　　　　　曾冠潤

視同上訴人　王家隆

被　上訴人　賴炳煌

訴訟代理人　廖湖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2 年11

月29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2年度原重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0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王曾金蓮在本院審理時，於民國（下同）103年6

    月30日已歿（見本院卷一第73頁），其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

    （見本院卷一第108至112頁、第169至172頁），經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裁定選任上訴人之遺產管理人為

    蔡坤旺律師，並經本院裁定命其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8

    1至184頁、第186 頁），蔡坤旺律師雖聲請解任，然遭新竹

    地院裁定駁回（見本院卷二第9 、10頁），並經本院調閱新

    竹地院104年度司繼字第616號卷宗審核在卷，是蔡坤旺律師

    仍為王曾金蓮之遺產管理人，得以自己名義進行訴訟。又本

    件被上訴人係請求上訴人及王家隆連帶給付，原審判命上訴

    人及王家隆應連帶給付，雖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

    ，惟上訴人所提之上訴理由，非僅基於個人事由之抗辯，有

    利於王家隆，故王家隆依法亦視同上訴，均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聲明求為判決：

(一)原判決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被上訴人聲明求為判決：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王家隆為王曾金蓮（已歿）與訴外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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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石（已歿）所生之子，並為被上訴人之女婿，王家隆因在

    外負債無力清償，於87年間，經徵得被上訴人同意資助而代

    償債務新臺幣（下同）3,092 萬元，王家隆、王立石及上訴

    人嗣於87年5 月16日在律師事務所共同簽署承諾書（下稱系

    爭承諾書）交付被上訴人，系爭承諾書第1 條載明：王立石

    願將空軍眷舍居住憑證（下稱眷舍憑證）讓與被上訴人，因

    眷舍憑證所衍生之一切權利（包括爾後如土地之配售、配屋

    、國家讓售土地等），均歸被上訴人所有；第3條亦載明：

    王立石、上訴人及王家隆如於事後有不能履行本承諾書所定

    各項約定情形者，願連帶賠償依所有代償債務總額2倍計算

    之金額，以之作為賠償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失，王立石並已將

    眷舍憑證交付被上訴人收執，惟嗣後上訴人以眷舍改建後分

    配新屋（下稱系爭房地），須辦理眷舍過戶事宜為由向被上

    訴人索借憑證，迄今仍未返還，並未履行承諾將眷舍之權利

    讓與被上訴人，反將系爭房地登記為上訴人所有後，讓售予

    訴外人李玉珍。被上訴人遂以102年4月30日新竹民生路郵局

    第96號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及王家隆履行承諾，惟未獲置理

    ，念及兩造間有姻親關係，爰依系爭承諾書第3 條約定，僅

    請求上訴人及王家隆連帶賠償被上訴人所受損害3,092 萬元

    之違約金而不請求2倍賠償等語（原審對於被上訴人之請求，

    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上訴人不服而聲明上訴）。

四、上訴人之答辯：

(一)王家隆部分：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當庭認諾，承認被上

    訴人上開請求（見原審原重訴卷第11頁；本院卷二第96頁）

    。並陳稱：伊在外欠債，被上訴人先前替伊清償3千多萬元

    ，伊之父親王立石及母親即上訴人王曾金蓮因過意不去，主

    動提出給被上訴人一個承諾，同意日後將眷舍憑證之權利移

    轉給被上訴人，王立石及上訴人都有到場且都識字，眷舍憑

    證也是他們帶去，王立石也有向上訴人解釋，眷舍憑證是王

    立石之名義，又有貼上訴人照片，才要求王立石及上訴人都

    要在系爭承諾書上簽名，原眷舍已改建，眷舍憑證現已不存

    在，國防部提供改建後新屋乙棟供上訴人居住，登記上訴人

    名下後，業已出售予訴外人李玉珍而違反系爭承諾書約定等

    語。

(二)王曾金蓮部分：

 １ 伊不爭執有在系爭承諾書上簽名及蓋用指印，惟伊為原住民

    ，因不識漢字而不知系爭承諾書之意義，亦不知王家隆之債

    務情形，且未見到3,092 萬元，該意思表示錯誤，得依民法

    第88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又系爭承諾書第1條約定之立書人

    為王立石，不包括伊，系爭承諾書第3條亦僅記載立書人等

    ，且立書人係記載「曾金蓮」，而非「王曾金蓮」，伊並非

    系爭承諾書之義務人，故系爭承諾書並未經伊之同意而有效

    成立。

 ２ 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第5 條規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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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眷舍之改建配售等權利，為一身專屬之公法上權利，除原眷

    戶之配偶及子女外，其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系爭承諾書第

    1 條約定將眷舍憑證之權利移轉予被上訴人，違反上開規定

    ，應屬無效，亦違反民法第246條第1項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

    標的，亦屬無效，且綜觀系爭承諾書約定，當事人對於上開

    不能情形之除去並未有所預期，更未有預期於不能之情形除

    去後為給付之約定或真意，不符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

    。又被上訴人對主債務人王立石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伊為從債務人，亦得執此而為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五、本件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96頁背面、第97頁、第12

    5頁）：

(一)王立石、上訴人及王家隆於87年5 月16日簽立系爭承諾書，

    載明，立書人王立石、曾金蓮、王家隆，茲就王家隆在外負

    債累累，無力償還，今徵得賴炳煌先生資助代為償還債務

    3,092萬元正，立書人等同意依左列條件履行，約明如下：

  ⑴立書人王立石願將空軍眷舍居住憑證（如附件）讓與賴炳煌

    先生；是故因該居住憑證所衍生之一切權利（包括爾後如土

    地之配售、配屋、國家讓售土地等一切權利），均歸賴炳煌

    先生所有，絕無異議。

  ⑵第一項之有關國家讓售機關，包括軍事機關、地方政府機關

    在內，而讓售或配屋或配地所應徵之一切費用由王家隆負責

    繳交之。立書人王立石並保證其得為繼承之人均拋棄繼承權

    ，亦絕無異議。

  ⑶立書人等如於事後有不能履行本承諾書所定各項約定情形者

    ，立書人等並願連帶賠償依所有代償債務總額2 倍計算之金

    額，以之作為賠償賴炳煌先生所受之損失，不得異議。（見

    原審調字卷第6至8頁）。

(二)王立石於本件起訴前已死亡，眷舍憑證上所載之原眷舍地址

    ，現已拆除改建，眷舍憑證所配售之系爭房地，於102年7月

    11日已信託登記於板信商業銀行名下（委託人為上訴人），

    上訴人前於100年10月2日就系爭房地已簽立買賣契約書讓與

    訴外人李玉珍。

(三)王家隆為上訴人之子，並為被上訴人之女婿。

六、本院之判斷：

    經兩造同意後，本件爭點項目簡化如下（見本院卷二第96頁

    背面、第97頁、第125 頁）：（一）系爭承諾書是否經上訴

    人同意而有效成立？（二）系爭承諾書是否以不能之給付為

    標的而屬無效？（三）被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對上訴人之請

    求，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四）被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

    請求上訴人給付3,092 萬元，有無理由？以下即分別予以說

    明：

(一)系爭承諾書是否經上訴人同意而有效成立？

 １ 查系爭承諾書上有上訴人之簽名及指印，並附有貼有上訴人

    照片之眷舍憑證（見原審調字卷第6至8頁），上訴人亦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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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系爭承諾書形式上之真正，詳如前述不爭執事項（一）所

    示，而關於簽立系爭承諾書之原因及經過，亦經上訴人之子

    王家隆陳述在案（見原審卷第6頁背面、第7頁；本院卷二第

    97頁），簽約處為被上訴人委任律師之事務所，同行並簽名

    同意者包括上訴人之配偶王立石，足認系爭承諾書確經上訴

    人同意後而有效成立之事實。

 ２ 上訴人雖辯稱伊為原住民，不識漢字，得依民法第88條第1

    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且伊非系爭承諾書之契約主體，不受

    其拘束云云。然查，系爭承諾書開頭已表明立承諾書人包括

    王立石、上訴人及王家隆，三人並均在立承諾書人處簽名及

    用印，且系爭承諾書附件之眷舍憑證係張貼上訴人之照片（

    見原審調字卷第6至8頁），上訴人顯非單純之第三人，上訴

    人確屬系爭承諾書之當事人無誤，則系爭承諾書第3 條約定

    之「立書人等」，解釋上自應包括上訴人在內，此與系爭承

    諾書第1 條約定立書人僅限於王立石不同，兩者顯係有目的

    意識之區別，亦可佐證，則上訴人空言伊之意思表示錯誤而

    依民法第88條第1 項規定予以撤銷云云，已屬無據。又上訴

    人曾就系爭房地即門牌號碼新竹市○○○路○○號9樓之2號房

    屋及其基地，於100年10月2日與訴外人李玉珍簽訂買賣契約

    ，系爭房地於101年10月2日辦理建物保存登記，並於102年7

    月1 日由上訴人辦理信託登記予板信銀行乙節（見本院卷二

    第18至31頁），業經本院調閱新竹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199

    號卷宗審核屬實（該案原告為本件被上訴人，嗣經撤回起訴

    終結），亦詳如前述不爭執事項（二）所載。上訴人既曾參

    與不動產買賣及信託登記事宜，顯非無社會交易經驗之人，

    如因不識漢字而無法理解系爭承諾書內容，焉能從事不動產

    買賣交易事宜？是上訴人前述辯解，核與社會常情有違，不

    足為採。上訴人另辯稱系爭承諾書記載為「曾金蓮」，簽名

    卻為「王曾金蓮」，且與上訴人正式姓名「王曾金蓮」有所

    不符，故系爭承諾書不符交易常情，有曲折離奇之處云云，

    惟兩造既不爭執上訴人有簽立系爭承諾書之事實，已如前述

    ，上開「曾金蓮」與「王曾金蓮」僅為系爭承諾書就上訴人

    是否記載冠夫性之差異而已，不影響上訴人之人格同一性，

    自不因上開之差異而影響系爭承諾書確經上訴人簽名同意而

    有效成立之事實，故上訴人此部分辯解，亦無可採。

(二)系爭承諾書是否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而屬無效？

 １ 按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

    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

    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受其

    權益，眷改條例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下稱系爭規定）。依

    眷改條例第1 條規定，該法之立法目的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

    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低

    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保存眷村文化，協助

    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故賦予原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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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享有承購由國防部依該法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

    宅款之權益，顯係基於照顧原眷戶之國家政策與信賴保護，

    並兼顧土地使用之經濟效益及保存眷村文化之公益目的，乃

    法律直接賦予具有原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另可參照最

    高行政法院102年10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見解

    ，見本院卷一第133 頁），其性質上應屬公法上之權利，而

    非私法上權利，亦有國防部103年8月21日國政眷服字第0000

    000000號函之說明，同此見解，可供參照（見本院卷一第84

    、85頁）。系爭規定之公法上權利，係國家為保障原眷戶之

    權益並基於公益之目的而特別立法禁止原眷戶、配偶及其子

    女以外之第三人承受之，顯非當事人可任意處分或轉讓之私

    法上權利，如允許當事人可任意處分或轉讓，當非立法者之

    本意，法院原則上應尊重立法者上述之價值取捨，除非有明

    顯之例外情事，法院不得透過司法解釋使系爭規定之立法目

    的形同虛設。如當事人約定讓與上開權利者，已明顯有違系

    爭規定，就民事法律關係而言，系爭規定應屬於效力規定，

    而非單純之取締規定。

 ２ 查系爭承諾書第1 條約定王立石讓與之標的為「空軍眷舍居

    住憑證所衍生之一切權利」（包括土地之配售、配屋、國家

    讓售土地等一切權利），其讓與之權利性質為公法上之權利

    ，且內容概括而不確定，參照前述說明，違反者，已屬民法

    第71條前段規定之情形而無效。且該權利既為公法上之權利

    ，王立石依法不得任意處分或轉讓，況成立系爭承諾書時，

    王立石尚未去世，上訴人尚未成為該公法上權利之權利人，

    亦無從任意處分或轉讓，是系爭承諾書成立時，雙方當事人

    顯係以客觀上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

    前段規定，亦屬無效，該無效係自始、當然、確定之無效。

    王立石依無效之系爭承諾書第1條約定，並不負有移轉眷舍

    憑證之權利予被上訴人之義務，則被上訴人主張王立石或上

    訴人、王家隆未履行前述移轉義務而違約，依系爭承諾書第

    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與王家隆應連帶賠償3,092萬元之違約金

    ，亦屬無據。

 ３ 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承諾書第1 條約定之眷舍憑證權利，包

    括上訴人嗣後配售系爭房地之所有權，雙方當事人預期於上

    訴人嗣後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後才讓與該權利，依民法第24

    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承諾書仍屬有效云云。然查，綜觀

    系爭承諾書，並未提及王立石或上訴人於取得系爭房地所有

    權後願讓與該所有權予被上訴人之用語，僅概括而空泛籠統

    表示王立石願將眷舍憑證所衍生之一切權利（包括土地之配

    售、配屋、國家讓售土地等一切權利）讓與被上訴人，系爭

    承諾書就國家何時及如何配售眷舍憑證所表彰之公法上權利

    ，於王立石或上訴人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後轉為私法上權利

    之約定，既未具體，亦不明確，自難例外解釋雙方當事人已

    預期於王立石或上訴人嗣後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而成為其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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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上可處分或移轉之權利後，始讓與該權利予被上訴人之意

    思，參照前述說明，本院認為解釋上不宜認為例外構成民法

    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而使系爭承諾書之約定有效

    ，否則將使眷舍憑證之公法上權利透過民間之私下交易而轉

    為私法上權利，造成國家強制法令管制失靈之效應，故系爭

    承諾書之約定，不符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被上訴人

    前述抗辯，要無可採。至上訴人於簽立系爭承諾書後，如認

    定系爭承諾書無效，上訴人是否有失誠信之問題，本院認為

    國家強制法令所形成之客觀法秩序，其欲達成之立法目的之

    特別價值考量，應優先於私人間之主觀保護，自無適用誠信

    原則予以調整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被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對上訴人之請求，是否已罹於時效而

    消滅？

    系爭承諾書之約定既屬無效，業如前述，則本項爭點自無須

    再予論述。

(四)被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請求上訴人給付3,092萬元，有無理

    由？

    系爭承諾書之約定既屬無效，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系爭

    承諾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之違約金3,092萬

    元云云，自屬無據，不因王家隆之認諾而異其結果，附此敘

    明。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第3 條約定之法律關係，

    請求上訴人與王家隆連帶給付3,092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與王家隆連帶給付3,092 萬元本

    息，並附條件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

    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蘭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林俊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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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淑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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